附件2
桐柏县县级“免申即享”惠企政策清单（第一批）
	序号
	政策内容
	享受主体
	类别
	责任部门
	政策依据
	咨询电话

	1
	将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下的物流仓储用地建设项目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降为零。
	符合条件的企业
	税费减免
	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规范物流仓储用地建设项目配建防空地下室的通知（豫人防〔2021〕56号）
	0377-68219796

	2
	免收企业非住宅类不动产转移登记费。
	企业购买非住宅类不动产
	税费减免
	县自然资源局
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工作的通知》（桐政办〔2021〕55号）
	0377-68169888

	3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实施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诺制，企业做出书面承诺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即免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记费，无需承诺。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税费减免
	县自然资源局
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桐柏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创新服务模式打造一流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工作的公告》（桐自然资〔2021〕72号）
	0377-68169888

	4
	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不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下（不含5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
	符合条件的企业
	政策支持
	县住建局
	南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转发《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宛建市〔2021〕15号）
	

[bookmark: _GoBack]0377-83973010

	5
	自2020年1月1日起2024年12月31日，对归属省级及省级以下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缴费额的50%减征。
	符合条件的企业
	税费减免
	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减征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通知》（豫财税〔2022〕2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6
	对获得工信部认定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奖励100万元；对获得省工信厅认定的省级绿色工厂的，奖励50万元。
	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
	财政补贴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对工业企业考核奖励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桐政〔2023〕3号）
	
15538308527


	7
	被评为国家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的企业，分别给予300万元、100万元奖励，被评为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奖励。
	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
	财政补贴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对工业企业考核奖励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桐政〔2023〕3号）
	0377-67011163

	8
	支持专精特新。对当年度首次被评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奖励30万元；对当年度首次被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的企业奖励20万元。
	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
	财政补贴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对工业企业考核奖励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桐政〔2023〕3号）
	
0377-63487891


	


9
	对注册地在我县的企业，申请在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按照河南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受理申报、上市交易三个节点，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税收收益比例分别给予一次性200 万元、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金融中心
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企业上市三年倍增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办〔2022〕87号）
	0377-68219769

	10
	对在境外主流资本市场上市并实现融资的企业，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税收收益比例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金融中心
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企业上市三年倍增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办〔2022〕88号）
	0377-68219769

	11
	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基础层挂牌的企业，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税收收益比例给予一次性80万元奖励。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金融中心
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企业上市三年倍增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办〔2022〕89号）
	0377-68219769

	12
	对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交易板挂牌的企业，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税收收益比例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金融中心
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企业上市三年倍增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办〔2022〕90号）
	0377-68219769

	13
	对在南阳行政区域之外的境内上市公司迁址我县并完成工商登记、纳税登记变更的企业，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税收收益比例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金融中心
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企业上市三年倍增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办〔2022〕91号）
	0377-68219769

	14
	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连续三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省“瞪羚”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科技局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桐柏县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清单的通知》（桐政﹝2022﹞94号）
	0377-68219039

	15
	经省科技厅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给予补助。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科技局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桐柏县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清单的通知》（桐政﹝2022﹞94号）
	0377-68219039

	16
	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建设单位给予补助。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科技局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桐柏县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清单的通知》（桐政﹝2022﹞94号）
	
0377-68219039

	17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包括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别给予补助。
	符合条件的企业
	财政补贴
	县科技局
县财政局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桐柏县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清单的通知》（桐政﹝2022﹞94号）
	0377-68219039

	18
	生产建设部门在2000平方米以下的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仓储项目办理建筑许可时，涉及水土保持的相关费用实行“零收费”。
	符合条件的企业
	税费减免
	县水利局
	根据《关于印发（宛工改办〔2021〕11号）<关于进一步优化办理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仓储项目审批手续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0377-68222140

	19
	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0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符合条件企业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
24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1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按照50％的幅度减征"六税两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22]19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2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5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3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符合条件的企业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
4.《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
5.《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
6.《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3号）
7.《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公告2022年第16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4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1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5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允许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税额，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发改财金〔2022〕392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6
	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从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减按0.5％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符合条件的从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27
	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对归属省级及省级以下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缴费额的50％减征。
	符合条件的企业
	税费减免
	县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减征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通知》（豫财税〔2022〕2号）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